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97 學年度 
第 2 次常務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輔仁大學黎校長建球             記錄：林宜均 
出席：文藻外語學院李校長文瑞、聖心女中林校長沛英、靜修女中歐陽 
   校長台英、曙光女中姚校長麗英、輔仁中學陳校長憲一、曉明女 
   中朱校長南子（假）、德光女中孫校長碧芳（魏卓群副校長代）、 
   道明中學宋校長弘茂（假）、海星中學林校長福樹、光仁小學龍 
   校長玉琴、育仁小學施校長麗蘭（假） 
列席：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郭維夏神父、光仁中學高益人、蘇開明老師 
 
會前祈禱：請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郭維夏神父主持 
 
壹、主席致詞 
 
貳、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参、報告案 
 主席報告 
  報告案一：96 學年度協會之收支狀況，詳如附件一。 
     收入：2,851,928 元，支出：13,378 元，餘額：2,838,550 元 
  報告案二：96 學年度各校繳交年費情形一覽表，詳如附件二。 
 
 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郭維夏神父報告 
  報告案：天主教高中學生營隊案 
  說明：目前報名尚不積極，尤其人文營人數過少，常務委員會同意 
     再次發文提醒各校配合。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2009 年常年大會與經營領導研習會預算案。 
提案單位：文藻外語學院 

 說明：擬請補助預算經費 255,000 元，詳參附件三、四。 
 決議：同意補助 255,000 元。 
 
 案由二、2009 年天主教學校週預算案。 



提案單位：光仁中學 
 說明：擬請補助預算經費 608,000 元，詳參附件五。 
 決議： 

一、 同意日期更動。 
二、 活動應結合同區各大中小學共同活動，或可向當地縣市政

府共同舉辦，既可獲得補助亦能大力宣傳。 
三、 另文宣品需要大量印製，全體會員學校均可發送。 
四、 同意補助，其細節用支視承辦學校規劃而定，以 608,000

元為上限，實報實銷。 
 
 案由三、天主教學校行政人員培訓預算案。 
提案單位：靜宜大學 

 說明： 
   一、依 96 學年度第二學期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三校代表～

提案籌備會議決議辦理。 
      二、擬於 98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在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蓋夏

廳舉辦 。 
      三、經費預算為 117,350 元整，敬請補助活動費用。 
 辦法：活動流程暨預算詳參附件六、七。 
 決議： 

一、 對象應設定為各校學生事務（學務、宗輔與學輔）之工作

人員，擬請修改部分計劃。 
二、 同意補助 117,350 元。 

 
 案由四、國中生命教育課綱預算案 
 提案單位：生命教育基金會 
 說明：擬請補助預算經費 125,000 元，詳參附件八。 
 決議：同意補助 125,000 元，並於今年常年大會呈獻成果。 
 
 案由五、主任委員改選案 
 提案單位：輔仁大學 
 說明： 

一、 依照本會章程第六條：「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常務

委員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依此原則，輔仁

大學已連任兩屆主委，理應讓賢。詳參附件九。 
二、 改選常務委員會應於常年大會為之，此次預請各常務委員

先行研討適當人選，以便於常年大會推動。 
 決議：於下次常務委員會討論並列出各常委之任期。 



 
伍、臨時動議：無。 
 
陸、會後祈禱：請輔仁大學使命副校長郭維夏神父主持 
 
柒、散會：十一時卅分。 



天主教學校校務促進會 
經費收支明細表 

 
97 學年度（97.11.-98.04） 

日   期 科 目 摘 要   收  入    支出 餘  額 

97.11.01.  上期結轉 1,317,881-  1,317,881- 

97.11.-98.04

. 

收入（詳繳費

情形一覽表） 

97 學年度會費 1,170,970-   

97.10.29. 支出 購買非碳二聯

西式收據 2 本 

 48--  

97.11.01. 支出 購郵票  1,250-  

97.11.01. 支出 補助靜宜大學

辦理 2008年常

年大會暨經營

領導研習會匯

款手續費 

 30-  

97.12.21. 收入 郵政存簿儲金

利息 

3,077-   

98.03.23. 支出 退還達人女中

溢繳 97學年度

會費 

 12,020--  

98.03.23. 支出 退達人女中溢

繳 97學年度會

費手續費 

 30--  

98.03-98.04 收入 領袖人才訓練

營 

234,000-   

98.03-98.04 收入 人文社會營 126,000-   

      

98.04.30.  合     計 2,851,928- 13,378- 2,838,550- 
 

主任委員：輔仁大學校長黎建球   
 
製表：輔仁大學秘書室二組許明秀組長  



天主教學校校務促進會會費繳費情形一覽表 
九十七學年度會費 

序號 學  校  名  稱 所在縣市 日    期 金    額 收 據 號 碼 
 輔仁大學 臺北縣 98.02.27. 276,140- 09711013 

2 靜宜大學 臺中縣 98.02.26. 101,650- 09711011 
3 文藻外語學院 高雄市 98.03.10 89,660- 09711027 
4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臺北縣 98.03.26 28,230- 09711038 
5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嘉義市  -  
6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宜蘭縣 98.03.25. 18,450- 09711036 
7 聖心高級中學 基隆市 98.02.27. 16,610- 09711014 
8 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 98.03.30. 12,900- 09711040 
9 方濟高級中學 臺北市 98.03.09 9,620- 09711025 
10 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 98.10.28. 12,240- 09711003 
11 靜修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市 98.03.03. 28,000- 09711016 
12 光仁高級中學 臺北縣 98.03.03. 19,470- 09711018 
13 恆毅高級中學 臺北縣 98.02.18. 26,000- 09711004 
14 徐匯高級中學 臺北縣 98.03.13. 15,720- 09711032 
15 崇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 98.03.10. 18,900- 09711028 
16 聖心女子高級中學 臺北縣 97.10.31. 11,270- 09711004 
17 振聲高級中學 桃園縣 98.03.31. 41,830- 09711042 
18 磐石高級中學 新竹市 98.03.31. 19,660- 09711044 
19 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新竹市 98.03.03. 17,900- 09711019 
20 內思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新竹縣 98.03.10. 15,280- 09711029 
21 衛道高級中學 臺中市 98.02.24. 35,910- 09711007 
22 曉明女子高級中學 臺中市  -  
23 文興高級中學(同時補繳 96

學年度會費 14,840-) 
彰化縣 97.10.23. 

97.10.23. 
14,840- 
15,420- 

09711001 
09711002 

24 文生高級中學 雲林縣 98.04.01. 6,880- 09711045 
25 永年高級中學 雲林縣 98.04.10. 15,750- 09711047 
26 正心高級中學 雲林縣 98.03.23. 30,830- 09711035 
27 立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 98.04.02. 7,400- 09711046 
28 宏仁女子高級中學 嘉義市 98.03.30. 11,230- 09711041 
29 輔仁高級中學 嘉義市 98.03.16. 15,2200- 09711033 
30 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臺南市 98.03.13. 14,030- 09711031 
31 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 98.03.31. 22,720- 09711043 
32 德光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 98.03.25. 22,140- 09711037 

 
黎明高級中學 臺南縣 98.02.20. 22,000- 09711006 

34 明誠高級中學 高雄市 98.03.09. 18,760 09711026 
35 道明高級中學 高雄市 98.03.06. 20,000- 09711024 
36 新基高級中學 屏東縣 98.03.06. 2,620- 09711023 
37 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臺東市 98.03.27. 12,780- 09711039 



38 海星高級中學 花蓮縣 98.03.12. 23,200- 09711030 
序號 學  校  名  稱 所在縣市 日    期 金    額 收據號碼 

39 聖心國民小學 基隆市 98.03.03. 10,160- 09711017 
40 光仁國民小學 臺北市 98.03.20. 11,880 09711034 
41 聖心國民小學 臺北縣 98.03.06. 6,810- 09711020 
42 曙光國民小學 新竹縣 98.02.27. 7,760- 09711015 
43 上智國民小學 新竹縣 98.02.24. 2,460- 09711008 
44 育仁國民小學 臺中市 98.02.25. 11,420- 09711009 
45 寶仁國民小學 臺南市 98.02.26. 9,300- 09711010 
46 海星國民小學 花蓮市 98.03.05. 7,210- 09711021 
47 道明外僑國民小學 臺北市    
48 道明外僑國民小學 高雄市 98.03.04. 660-     09711020 
      
 總計   1,162,970-   

 

主任委員：輔仁大學校長黎建球 
 
製表：輔仁大學秘書室第二組組長許明秀                日期：98.04.30.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09 年常年大會議程 

日期：98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文藻至善樓 1205 室(12 樓) 

類

別 
時 間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主持人 

常

務

委

員 

09:10--09:15 

09:15 於高鐵左營站接送常務委員們出發至文藻 
(如從台鐵高雄站直接來文藻者，請從後站出，自行搭

計程車至文藻，大約 150 元以內；建議搭台鐵者可考

慮搭至新左營站下車，一起來文藻) 

總務處 

09:10--09:30 報 到 公關室 

09:30--11:00 常務委員會議 秘書室/主任委員 

一

般

會

員

學

校 

時 間 活動內容 負責單位 

10:20--10:30 

10:30 於高鐵左營站接送校長委員出發至文藻 
(如從台鐵高雄站直接來文藻者，請從後站出，自行搭

計程車至文藻，大約 150 元以內；建議搭台鐵者可考

慮搭至新左營站下車，一起來文藻) 

總務處 

10:30--11:00 報 到 公關室 

11:00--11:10 祈 禱 宗輔中心 

11:10--11:40 開幕致詞 
秘書室&宗輔 

/主任委員 

11:40--12:00 會務報告 
秘書室&宗輔 

/主任委員 
12:00--13:30 午 餐 總務處 
13:30--14:00 校園導覽(有興趣者參加) 學務處 

14:00--15:00 會務討論（一） 
秘書室&宗輔 

/主任委員 
15:00--15:30 茶 敘 總務處 

15:30--16:30 會務討論（二） 
秘書室&宗輔 

/主任委員 

主

任

及

學

校

代 
表 

15:50--16:00 

16:00 於高鐵左營站接送主任及學校代表出發至文藻

(如從台鐵高雄站直接來文藻者，請從後站出，自行搭

計程車至文藻，大約 150 元以內；建議搭台鐵者可考

慮搭至新左營站下車，一起來文藻) 

總務處 

16:30--20:30 
前往旗山朝聖與美濃文化盛宴之旅 

(含晚餐) 
總務處&宗輔 

20:30--21:30 前往真福山，安排住宿 總務處&宗輔 

21：30 自由活動，晚安曲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會（八）議程 

第一天：98 年 10 月 8 日(星期四) 

會議地點：高雄真福山莊 

時 間 主  題 負責單位 
07：00—08：30 早  餐 總務處 
08：30—08：50 報  到 公關室 
08：50—09：00 開  幕：本次活動目標說明 宗輔中心/主任委員 

09：00—10：20 專題演講(一) 秘書室&宗輔/待聘中 

10：20—10：30 茶  敘 總務處 

10：30—11：00 文化采風 學務處 
11：00—12：00 小組討論 秘書室&宗輔中心 
12：00—13：30 中餐 總務處 
13：30—14：50 專題演講(二) 秘書室&宗輔/待聘中 
14：50—15：00 茶  敘 總務處 
15：30—16：00 文化采風 學務處 
16：00—17：00 小組討論 秘書室&宗輔中心 
17：00—18：00 彌撒：感恩祭 總主教/宗輔中心 
18：00—19：30 晚  餐 總務處 
19：30—21：00 分組報告(大專/中學/小學) 秘書室&宗輔中心 

 
第二天：98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 

時 間 主  題 負責單位 

07：00--08：10 早  餐 總務處 

08：00--08：30 報到 公關室 

08：30--10：00 專題演講(三) 秘書室&宗輔/待聘中 

10：00--10：20 茶  敘 總務處 

10：20--11：50 綜合討論 秘書室&宗輔/主任委員 

11：50—12：00 閉  幕  彌  撒 宗輔中心/總主教 

12：00—13：30 午  餐 總務處 

13：30—15：00 賦  歸(高鐵左營站/台鐵高雄站) 總務處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2009 年常年大會暨 
天主教學校經營領導研習會(八) 

經費預算表(以實際報名人數及支出核銷) 
 

活動費用：預計參加者 80 人 
項目 單位 單價 金額 說明 
一、人事費 
1.活動策劃 2 5,000 10,000 含場地探勘、邀請講員及各項事務

籌劃進行 
2.專題演講費 4 6,000 24,000  
3.工讀生 10 800 8,000 2 人*5 日 
小計   42,000  
二、業務費 
1.場地費 5 8,000 40,000 含第一天會場的清潔費與工友加

班費，以及第二、三天的 4 場專題

演講及分組座談 
2.手冊影印裝訂費 100 300 30,000  
3.場地佈置費 1 10,000 10,000  
4.活動保險費 80 100 8,000 3 日 
5.茶水點心 4 2,500 10,000  
小計   98,000  
三、交通住宿費 
1.交通遊覽車費 6 10,000 60,000 3 車*2 天 
2.人員住宿及餐飲 6 3,000 18,000  
3.講師住宿及餐飲 4 3,000 12,000  
4.講師交通費 4 3,000 12,000 以高鐵票計 
5.工作人員交通費 3 1,000 3,000  
小計   105,000  
四、活動雜支 
各項雜支 1 10,000 10,000 包含問卷、報名、會前通知、邀請

函、郵寄等項目 
小計   10,000  
總計   255,000  

 



2009 天主教學校週企劃草案 
                                    2009.4.17 
主辦單位：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 
承辦單位：天主教光仁中學 
本年主題：尋找生命中的圓 
活動項目： 
一、天主教學校聯合點燈活動 
 1．時間：2009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6：00* 
 2．地點：主燈在光仁中學點燃；各校的燈希望各校同步各自點燃。 
二、對外福傳：聯合音樂會、報佳音、送聖誕卡及祈福卡 
 1．時間：2009 年 12 月 7 日~23 日 
 2．地點：板橋火車站一樓大廳或各區公眾場所 
 3．方式：邀請各天主教學校學生安排時間至板橋火車站或各區公 
            眾場所演奏、報佳音，並分送聖誕卡、祈福卡及汽球。 
三、福音列車，北中南大串連： 
 1．時間：2009 年 12 月 18~25 日 
 2．方式：聯絡台灣鐵路局開放一班次列車，允許在列車上報佳音， 
      並由北至南各學校在不同地點上下車加入此行列。 
四、公演：聖誕歌劇—阿毛與夜訪客 
 1．時間：200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晚七時 
 2．地點：光仁中學懷仁館 
 3．方式：由光仁中學同學擔任演出，邀請各天主教學校學生、堂 
      區教友、社區人士觀賞。 
*備註：將點燈日延至「將臨期第二週星期一」原因如下： 
一、「將臨期第一週」是學期中的第十四週，通常是中學安排第二次 
  段考的週次。 
二、12 月 5 日是選舉日，若在 11 月 30 日舉行點燈活動，不容易引起 
  媒體的關注。 
 

2009 天主教學校週活動預算表 
一、各區說明會： 
 
茶點 50（元/人）x50 2,500 
分享人員車馬費  10,000 
雜支  5,000 
合計  17,500 
 
二、聯合點燈：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燈光音響設備  16,000 
主燈及週邊燈飾佈置費  100,000 
各校參與點燈人員誤餐費 65（元/個）x100(個) 6,500 
煙火  10,000 
雜支  10,000 
合計    142,500 
 
三、主題 logo 徵選活動： 
 

 
四、天主教學校週文宣：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海報 1000 張 10,000 
報佳音用卡片 25000 張 100,000 
報佳音用汽球 2000 個 8,000 
祈福卡 10000 張 50,000 
布旗 50 面 30,000 
雜支(郵電費等)  10,000 
合   計  208,000 
 
五、製作相關生命教育教材：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印刷費  10,000 
雜支  3,000 
合計  13,000 
 
六、聖誕歌劇—阿毛與夜訪客公演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燈光音響設備費  200,000 
合計  200,000 
 
七、總計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各項活動費用合計  608,000 
 

項    目 說    明 金    額 

獎金  12,000 

評審費 3000(元/人)x3  9,000 

文宣  1,000 
雜支 (宣傳、獎狀…)  5,000 
合計    27,000 



天主教中學國中部「生命教育」課程綱要編彙實施計畫 

一、目標：統整研編天主教中學國中部「生命教育」課程使用之課綱。 

二、說明：本案已於 2008 年 10 月 15 日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常年大會決議，委請

基金會研編。 

三、作法： 

1.編彙小組成員：聖心女中 陳鳳幼老師、徐匯中學 杜嘉郁老師、 

輔仁中學 蕭佳莉老師、聖功女中 張鈴玉老師、 

海星中學 陳海珊老師、曉明女中 

3.編審小組成員：熊名昭委員、林思伶委員、張日亮委員、陳福濱委員 

4.敦請倫理神學家 艾力勤神父為課程綱要的神學精神審閱 

5.由生命教育基金會統籌執行，擬訂集合彙編日期、進度。（彙編時間至今年七

月為期限，每月彙編討論一次） 

開會日期 出席人員 討論內容 

3 月 27 日（五） 

10：20-15：00 

聖心女中 陳鳳幼老師 

徐匯中學 杜嘉郁老師 

輔仁中學 蕭佳莉老師 

聖功女中 張鈴玉老師 

海星中學 陳海珊老師 

編審委員 熊名昭委員 

生命教育基金會 廖彥淵執行長 

達成共識： 

1.立意不要太高，要切合實際，應結合天主教

辦學精神。 

2.參考各學校現有之資料，原則上參考高中生

命教育課程綱要的格式（課程目標、核心能

力、時間分配、教材綱要、課程主題設計…）

加以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與生命教育的向

度，從上向下的方式撰寫、或以月或季節的

節慶活動從實務的課程經驗往上推的方式

撰寫…等均可，依個人的能力可以上下做連

結，不拘形式的先完成個人的初稿。 

4 月 17 日（五） 同上出席人員 綜合編彙小組資料及討論 

5 月 22 日（五） 同上出席人員 綜合編彙小組資料及討論 

6 月 19 日（五） 同上出席人員 綜合編彙小組資料及討論 

 



四、經費預算：各校派遣教師後，當日該學校之行政教學代理工作，由各校自行

委請代理；基金會則統籌辦理經費之概算編列。 

 
項目 費用說明 小計 

編彙小組（6 人+1 編審委員） 

車資-中部 1,000*2 人*4 次 8,000 

車資-南+東部 2,500*2 人*4 次 20,000 

中午便當+開會水果 120*9 人（加基金會 2 人）

*4 次 
4,320 

出席費 2,000*7 人*4 次 56,000 

編審小組（4 人+1 倫理神學家） 

車資-中部 1,000*1 人*2 次 2,000 

中午便當+開會水果 120*7 人（加基金會 2 人）

*2 次 
1,680 

出席費 2,000*5 人*2 次 20,000 

雜支 3,000 3,000 

行政費用 10,000 10,000 

合  計  125,000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55 年 8 月 1 日施行 
中華民國 60 年 2 月 10 日修正 
同年 8 月 1 日實施 
中華民國 63 年 3 月 3 日修正同日施行 
中華民國 82 年 11 月 24 日修正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20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2 日修訂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12 日修訂 

 

第一條 天主教學校為加強各校聯繫，交換辦學經驗，改善教學方

法，提升教育品質，並發揚天主教博愛之教育精神，特組織

天主教學校校務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發揚天主教教育之使命 

 二、教育方法之研究改進 

 三、學生事務之研究改進 

 四、校務行政之研究改進 

 五、有關生命教育教材之研發 

 六、推展教職員工進修事項 

 七、其他有關教育之研究改進事項 

第三條    凡天主教學校均為本會會員，各會員學校校長為當然代表。 

第四條    本會設常務委員若干人。大專學校推選代表二人；中學依教

區各推選代表一人，該教區學校超過九所者選出兩人；小學

推選代表二人擔任之。 

第五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及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全體委員會議就

常務委員中推選之。 

第六條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常務委員任期均為二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任期未滿因本職變更不克繼續擔任本會職務時

應依下列方法遞補之，並以補足原任期為止。 

一、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副主任委員遞補。 

二、副主任委員出缺時，由常務委員互推選一人遞補。 

三、常務委員出缺時，由原教區委員重新推選一人遞補。 

第七條    本會會費由各會員學校按學生人數繳交，金額每人每學年拾

元，並於每年十月由主任委員通知繳交。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常務委員會議時，得由基金項下支

付餐旅費。 



第九條    本會全體委員會議，每學年舉行一次，常務委員會議每學期

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第十條    本會經常事務由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實施之，但必須於全體委

員會議時提出報告。 

第十一條  本會會議，務請出席，如校長無法出席時，得派代表參加。 

第十二條  本會重要會議出席委員須達三分之二以上，一般會議須達二

分之一以上始得開會。議決事項須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得通過。 

第十三條  本章程經全體委員大會通過，並呈台灣地區主教團教育文化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